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报告编号：   2023S0510828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检  验  报  告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样品名称： 288g 山楂棒分享装 
 

检验类别： 委托检验 
 

委托单位： 山东金晔农法食品有限公司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青岛元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

 

 

中国认可 

检测 
TESTING 

CNAS L11351 



青岛元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

检 验 报 告 
№：2023S05108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 3 页 第 1 页 

 

*样品名称 288g 山楂棒分享装 样品编号 2023S0510828 

*规格型号 288g/袋 样品数量 1.5kg 

*生产日期/批号 生产日期：2023-05-26 *商标 金晔 

*质量等级 / 样品状态 固态 

委托单位名称 山东金晔农法食品有限公司 

委托单位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济北街道统一大街 33 号 

委托人 / 联系方式 / 

*标示生产者名称 山东金晔农法食品有限公司 

*标示生产者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济北街道统一大街 33 号 

*联系人 / *联系电话 / 

接收日期 2023-05-30 检验日期 2023-05-30~2023-06-05 

检验项目 

色泽、滋味、气味、状态、总糖、水分、大肠菌群、菌落总数、霉菌、

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展青霉素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

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

甜蜜素（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）、胭脂红、苋菜红、二氧化硫残留量、

亮蓝等（共 29 项） 

判定依据 

GB 14884-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 

GB 29921-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

GB 2761-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

GB 2760-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

GB 2762-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

检验结论 

经检验，该送检样品有限量的项目符合标准要求。 

 

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日期：2023-06-05 

备注 标“*”的样品信息由委托方提供。  

批准： 
 

审核： 
 

编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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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技术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
单项
判定 

1 *色泽 / GB 14884-2016 
具有产品应有的

色泽 

具有产品应有的

色泽 
符合 

2 *滋味、气味 / GB 14884-2016 

具有产品应有的

滋味、气味，无

异味 

具有产品应有的

滋味、气味，无

异味 

符合 

3 *状态 / GB 14884-2016 

具有产品应有的

状态，无霉变，

无正常视力可见

的外来异物 

具有产品应有的

状态，无霉变，

无正常视力可见

的外来异物 

符合 

4 *总糖 g/100g GB/T 10782-2021 / 69.6 符合 

5 水分 g/100g 
GB 5009.3-2016 

（第一法） 
/ 16.4 符合 

6 大肠菌群 CFU/g 
GB 4789.3-2016 

（第二法） 

n=5,c=2, 

m=10,M=100 

<10;<10;<10; 

<10;<10 
符合 

7 *菌落总数 CFU/g GB 4789.2-2022 
n=5,c=2, 

m=1000,M=10000 

<10;<10;<10; 

<10;<10 
符合 

8 霉菌 CFU/g 
GB 4789.15-2016

（第一法） 
≤50 <10 符合 

9 沙门氏菌 /25g GB 4789.4-2016 n=5,c=0,m=0 

未检出;未检出; 

未检出;未检出; 

未检出 

符合 

10 志贺氏菌 /25g GB 4789.5-2012 / 未检出 / 

11 
金黄色葡萄

球菌 
CFU/g 

GB 4789.10-2016

（第二法） 

n=5,c=1, 

m=100,M=1000 

<10;<10;<10;<1

0;<10 
符合 

12 *展青霉素 μg/kg 
GB 5009.185-2016

（第一法） 
≤50 未检出（<10） 符合 

13 

苯甲酸及其

钠盐（以苯甲

酸计） 

g/kg 
GB 5009.28-2016

（第一法） 
≤0.5 未检出（<0.01） 符合 

14 

山梨酸及其

钾盐（以山梨

酸计） 

g/kg 
GB 5009.28-2016

（第一法） 
≤0.5 未检出（<0.01） 符合 

15 
糖精钠 

（以糖精计） 
g/kg 

GB 5009.28-2016

（第一法） 
≤5.0 未检出（<0.01） 符合 

16 

甜蜜素（以环

己基氨基磺

酸计） 

g/kg 
GB 5009.97-2016

（第一法） 
≤8.0 未检出（<0.030） 符合 



青岛元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

检 验 报 告 
№：2023S05108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 3 页 第 3 页 

 

17 *胭脂红 g/kg GB 5009.35-2016 ≤0.05 
未检出

（<0.0005） 
符合 

18 *苋菜红 g/kg GB 5009.35-2016 ≤0.05 
未检出

（<0.0005） 
符合 

19 
二氧化硫残

留量 
g/kg 

GB 5009.34-2022

（第一法） 
≤0.35 未检出（<0.010） 符合 

20 *亮蓝 g/kg GB 5009.35-2016 不得使用 
未检出

（<0.0002） 
符合 

21 柠檬黄 g/kg GB 5009.35-2016 ≤0.1 
未检出

（<0.0005） 
符合 

22 日落黄 g/kg GB 5009.35-2016 ≤0.1 
未检出

（<0.0005） 
符合 

23 

*脱氢乙酸及

其钠盐（以脱

氢乙酸计） 

g/kg 
GB 5009.121-2016

（第二法） 
不得使用 未检出（<0.005） 符合 

24 
*乙二胺四乙

酸二钠 
g/kg GB 5009.278-2016 不得使用 未检出（<0.03） 符合 

25 

*相同色泽着

色剂混合使

用时各自用

量占其最大

使用量的比

例之和 

/ / ≤1 0 符合 

26 

防腐剂混合

使用时各自

用量占其最

大使用量的

比例之和 

/ / ≤1 0 符合 

27 
*铜 

（以 Cu 计） 
mg/kg 

GB 5009.13-2017

（第二法） 
/ 未检出（<0.5） / 

28 
总砷 

（以 As 计） 
mg/kg 

GB 5009.11-2014

（第一篇 第二法） 
/ 未检出（<0.040） / 

29 铅（以 Pb 计） mg/kg 
GB 5009.12-2017

（第二法） 
≤1.0 未检出（<0.05） 符合 

备注 
1. 试验环境：符合要求。 

2. 标“*”的项目该方法没有 CNAS 资质。 

以下空白 

 



 

 

检验报告说明 

1．检验报告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名无效；检验报告未盖我公司检验检测专

用章及骑缝章无效；检验报告涂改无效。 

2.食品检验报告未在报告封面加盖我公司公章则视为无效。 

3．委托单位对检验结果如有异议，请于报告完成之日起：食品类于 7个工作日

内;农产品、畜产品、动物尿液于 5日内；非食品于 15 日内向本单位书面提出复

测申请，同时附上报告原件并预付复测费。 

4．委托单位办理完毕上述手续后，本单位会尽快安排复测。如果复测结果与异

议内容相符，本单位将退还委托单位的复测费。 

5．不可重复性或不能进行复测的试验，不进行复测，委托单位放弃异议权利。 

6．委托单位对样品的代表性和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否则本单位不承担任何相关

责任。 

7．本报告仅对所测样品负责，报告数据仅反映对所测样品的评价，对于报告及

所载内容的使用、使用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及一切法律后果，本单位不承担

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。 

8．本单位有权在完成报告后处理所检样品。 

9．本单位保证工作的客观公正性，对委托单位的商业信息、技术文件等商业秘

密履行保密义务。 

10．未经本公司书面批准，本报告全部或部分复制、私自转让、盗用、冒用、涂

改或以其它任何形式篡改的均属无效，本单位将对上述行为严究其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经同意复制的检验报告应加盖我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和单位公章。 

11．本报告分为正本和副本，正本交客户，副本连同原始记录一并存档。 

 

 

地    址：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新悦路 59 号 

邮政编码：266109 

联系电话：0532-58717375 

传    真：0532-58717375 

Email：yuanxin@samcdc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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